
东师校发字[2020]45 号

关于印发《东北师范大学基建项目结算管理办法》的

通知

各学院（部）、各单位：

《东北师范大学基建项目结算管理办法》已经 2020 年

6 月 30 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东北师范大学基建项目结算管理办法

东北师范大学

2020 年 7 月 2 日



附件：

东北师范大学基建项目结算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基建项目结算工作，合理有效控制造价、

降低建设成本、维护学校利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结合学校的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适用的基建项目包括但不限于建筑安装施工总

承包工程、配套专业安装工程、设备采购安装工程等。

第三条 基建项目结算的基本原则：以招标投标文件、合同约定

为基础，以竣工图纸、其他有效的洽商、变更、认价及签证等文件为

依据，遵循合法、平等、诚信的原则，公平合理确定造价。

第二章 结算编制

第四条 基建项目竣工并通过验收后，基建处项目管理组根据合

同中对结算报送时间的要求，督促施工单位编制工程结算报告、向监

理单位提报工程结算报审资料。

第五条 工程结算报审资料包括：

（一）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答疑文件；

（二）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中标通知书；

（三）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四）竣工图纸及电子版文件；

（五）图纸会审记录、工程变更及技术联络单；

（六）工程洽商记录、暂估价、材料设备定价确认单、工程量签

证单；

（七）工程结算报告和工程量计算书及电子版文件；



（八）其他资料：施工单位使用学校水电的交费收据、施工组织

设计、相关的会议纪要等审核单位需要的材料。

第六条 施工单位提交结算资料时，须向基建处项目管理组同步

提交《工程结算报审资料承诺书》（附件 1）。

第三章 结算审核

第七条 收到《工程结算报审资料承诺书》后，基建处项目管理

组向监理单位下达《工程结算初审事项告知书》（附件 2），由监理

单位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和要求对报审的工程结算资料进行初审。

第八条 监理单位审核竣工结算资料的真实、完整、有效性，对

于手续不全、资料签署意见不清晰、不符合合同约定、无确凿事实依

据的申报资料应予驳回。如存在竣工图、联系单等与现场不符情况的，

监理单位须及时告知基建处项目管理组组织四方（建设单位、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全过程跟踪审计单位）进行现场踏勘，并就相关事项

做好记录。

第九条 监理单位按时完成工程结算初审工作后，相关负责人须

在要求签署意见的各项结算资料文件确认签字，并转交学校基建处进

行工程结算审核。

第十条 学校基建处开展以下审核工作：

（一）项目管理组负责人组织各专业工程师审核以下内容：①竣

工图纸的准确与完整；②工程洽商记录、暂估价、材料设备定价确认

单、工程量签证单等相关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③工程结算报告，

结合实地测量勘察工程量确认定额套用是否正确。

（二）项目管理组审核完成后，基建处工程科组织造价工程师与

施工单位复核工程量，对定额和取费进行二次审核。



第十一条 基建处工程结算审核期限依照财政部、建设部《建设

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财建〔2004〕369 号）规定执行。

（一）竣工结算报告金额 500 万元以下的，从接到竣工结算报告

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 20天；

（二）竣工结算报告金额 500 万元－2000 万元的，从接到竣工

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 30天；

（三）竣工结算报告金额 2000 万元－5000 万元的，从接到竣工

结算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 45天；

（四）竣工结算报告金额 5000 万元以上的，从接到竣工结算报

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起 60天。

第十二条 工程结算报告等资料需基建处工程科科长、主管工程

的副处长和处长签字并加盖公章，项目管理组负责人将工程结算资料

转送学校审计处进行审计。

第十三条 工程结算审计执行学校建设工程审计相关规定。

第四章 结算争议处理

第十四条 工程结算在审核过程中如有异议，可就有异议部分经

基建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全过程跟踪审计单位共同协商解决，

若不能达成一致的，双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争议或纠纷解决程序处

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基建处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经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 1

工程结算报审资料承诺书

东北师范大学：

我公司承建的******工程于 年 月 日经竣工验收合格。我

公司现已完成工程竣工结算资料的整理和送审，特向贵方承诺：

1.我公司承诺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真实上报结算，我公

司对送审的工程竣工结算报告及结算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

准确性负责；

2.结算审核中:核增额及超过送审结算额5%以外的核减额的审核

咨询费，由我公司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约定支付。

承诺方：（公章）

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2

工程结算初审事项告知书

******公司：

由******公司承建的******工程已通过竣工验收，现已按合同要

求提交竣工结算资料。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的审核需要在******

时间内完成，现今你单位已拿到结算与资料，望在******时间内出具

初步审核意见。审核核对过程中与施工单位的核对时间、地点须服从

我方的安排。在结算的审核期间你单位审核人员不得私下与施工单位

就本结算事宜进行沟通，不得收受施工单位的礼金、礼品等财物，若

有发现或对我方造成损失的，将追究法律责任。

东北师范大学

年 月 日


